附件一
评选依据及各项目优秀比例

	评选项目
	评选范围
	评选标准
	评选比例
	备注

	优秀团队
	已结项团队
	根据校团委（筹）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宣传部等部门评委教师结项意见，结合团队实践过程、实践成效、答辩效果及媒体报道情况综合评定。
	已结项团队的30%
	申报材料需上交电子版+纸质版，递交顺序为团支部—院系团总支团务中心—校青协。

	优秀指导
教师
	已获评优秀
团队
	依据优秀团队获评结果，对等表彰在暑期社会实践中表现突出的教师或相关工作人员。
	/
	/

	先进个人
	[bookmark: _GoBack]20、21及22级参与暑期社会实践学生
	个人实践主题鲜明、事迹丰富、成果突出且有较好宣传影响，在服务社会发展和地方建设中发挥明显作用。
	可参评总人数的2%
	申报材料需上交纸质版至各班团支书，团支书汇总后交至各院（系）社会实践部。

	优秀调研
报告
	已结项团队
	须为原创，字数在5000字至10000字之间，内容观点鲜明，调查科学，数据真实，重点突出，结构合理，文字通畅。应实事求是，有新观点、新思路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和借鉴作用，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。
	已结项团队的10%
	申报材料需上交电子版+纸质版，递交顺序为团支部—院系团总支团务中心—校青协。

	优秀社会
实践基地
	已结项团队
	原则上为江苏省行政范围内的城乡基层单位，包括企业、学校、科研院所和城市街道、社区及农村的乡镇和行政村等，基地有固定活动场所，能与实践团队长期合作，并取得一定实际成效。
	已结项团队的10%
	申报材料需上交电子版+纸质版，递交顺序为团支部—院系团总支团务中心—校青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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